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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认为延庆区人民法
院会因行政干预而难以保证
本案公平公正审理，申请提
级管辖。这是否会改变案件
审理法院？专家律师均表示

“不看好”。
北京华讯律师事务所主

任张韬律师表示，民事案件
原告当事人需要从案件诉讼
标的额和影响等情况，确定
符合哪个级别的法院管辖，
进而直接到对应级别的法院
去立案。法院一旦立案，一
般会采取“管辖权恒定原则”
（包括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恒定），即法院对某个民事案
件是否享有管辖权，以起诉
时间为准。起诉时对案件享
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因确定
管辖的因素在诉讼过程中发
生变化而受影响。

从目前情况看，如果赵
女士一方认为，本案属于符
合法律规定应当由中级法院
或高级法院进行审理的案

件，则其应当直接到相关中
级或高级法院进行立案。

此外，张韬律师称，赵女
士一方可以向法院提出指定
管辖，但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37条规定，指定管辖只能
由上级法院来指定，本案不
属于提级管辖范畴。

华北电力大学民诉法王
学棉教授也表示，指定管辖
的原因分两种，一是事实原
因，即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法
院因特殊原因而无法行使管
辖权。比如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遇到不可抗力的事由，
即地震、水灾等无法行使管
辖权。

二是法律原因，即原本
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因法律相
关规定不适合审理相关案
件。比如法院及其法院工作
人员是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或
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再或者
是两个同级人民法院因管辖
权发生争议，经双方协商未

能解决争议，应报请二者共
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
辖。

因此，此案中，当事人提
出指定管辖申请，理由不充
分。

此外，王学棉教授提出，
当事人虽然质疑延庆区人民
法院对该案公平审理的可能
性，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
可以证明延庆区人民法院会
出现不公正审理的情况。

其分析认为，法律没有
禁止当事人提出指定管辖申
请的权利，但从目前情况来
看，此举更像一种诉讼策略
或者诉讼手段。如果当事人
确实认为应该由中院负责审
理案件，只需要提高案件的
赔偿标的达到中院管辖的金
额标准即可，但提高诉讼标
的，则要承担未获法院支持
的诉讼请求部分，原告方自
行承担诉讼费用的风险。

（综合）

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事发东北虎园关闭。在此事中受伤的女游客赵女士回到当时的事发地东北虎园门外。（资料图片）

八达岭老虎伤人案最新进展

原告详陈起诉动物园的5大理由
受伤女游客称“母亲下车救我属见义勇为”

近日，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
老虎伤人事件中死伤者家属起诉动
物园一案，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已受理并正式立案。在诉讼中，原
告向园方提出共计154万余元的赔
偿。11月22日，原告向延庆区人民
法院递交了指定管辖申请，要求案
件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或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

原告：共索赔154万余元

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
件中，死者周某的家人与伤者赵女
士共向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有
限公司提出154万余元赔偿。

起诉书显示，两人提出的都是
侵权诉讼，死者周某的三名亲人作
为原告，向动物园索赔近 124万余
元，赵女士则提出了 30 万余元赔
偿。

原告认为，家人误判过了猛兽
区而下车有一定过错。但作为经营
者的动物园管理方过错明显更大，
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大部分责任。

此前，动物园负责人曹志杰曾
多次表示，赔偿问题要依照《事故调
查报告》进行，如果对方提起诉讼，
园方也将应诉。

今年7月23日，八达岭动物园
发生一起东北虎伤人事件，造成 1
死 1伤。8月 24日，延庆区政府调
查组发布调查结果称，该事件不属
于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原告申请提级审理

原告代理律师杨振忠表示，已
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已由延庆区
法院立案。延庆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受理案件通知书》显示，赵女士起
诉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
司纠纷一案，经审查，符合法定起诉
条件，本院已决定登记立案，时间是
11月15日。

11月22日，原告向延庆区人民
法院递交《指定管辖申请书》，请求
将本案上报，指定由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提级管辖。

原告认为：延庆区政府地方保
护倾向明显，延庆区人民法院会因
行政干预而难以保证本案公平公正
审理；此外，本案在北京乃至全国都
有重大影响，依法应当由中级或高
级法院管辖。

原告代理律师杨振忠表示，目
前提级审理的申请暂时没有结论。

针对伤者起诉一事，11月22日，八
达岭野生动物世界相关负责人曹先生
回应称，既然走司法程序，那么该怎么
赔偿就怎么赔偿，最终由法院来裁决，
他们将尊重法院的判决。

“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如果这件
事情能协商解决就协商解决，如果不
能协商解决就依法依规来处理。”曹先
生说。

曹先生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
曾表示，事件发生后，园方与受害者家
属方一直保持沟通。刚开始园方与受
害方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坐下来谈
判，希望就此做一个了结。但是，双方
的商谈并不成功，在赔偿数额、责任认
定方面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曹先生认为，政府部门已调查认
定老虎袭击游客事件并非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园区属于没有过错的一方。

原告向园方提出共计
154 万余元赔偿。其中，死
者周某的三名亲人作为原
告，索赔丧葬费、死亡赔偿
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
害赔偿金 124 万余元，赵女
士则提出30万余元赔偿，包
括医疗整形费、误工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
费、精神损失费、残疾赔偿
金、被抚养人生活费。

周某家人认为，动物园
管理方过错明显更大，应承
担主要责任。

周某的家人在诉状中表
示，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动物
园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
规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对于周某
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其过错包括：

1.自驾车游览野生动物
园猛兽区系高度危险行为。
被告开展此项经营活动，没
有经过任何专家论证和风险
评估过程，违反了法律强制
性规定，系违法经营。

2.对于高度危险行为，
被告并没有对游客进行专门
的安全教育及培训活动。

3.对于高度危险行为，
被告没有必要的安全防范措
施，没有对猛兽和游客进行
有效的隔离。

4.对于高度危险行为，
被告既没有应急预案，也没
有配备必要的救助设施及
设备(如警示牌数量不够、
没有麻醉枪和电警棍等)，
并且对其员工也没有进行

必要的培训。
5.对于高度危险行为，

被告对于伤者没有采取有效
的护理(如有效包扎、止血)
行为。以上因素是造成周某
死亡的直接原因。

另外，赵女士称，在被
告有救助义务但没有及时、
有效救助的情况下，没有法
定救助义务的周某下车施
救原告赵女士的行为没有
任何过错，其行为的性质应
当属于“见义勇为”。

原告方称，事发后，他们
与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就赔偿
问题多次协商。起初对方态
度积极，有赔偿意愿，但在政
府部门公布了《事故调查报
告》之后，不再同意予以赔
偿，也不再与原告就赔偿事
宜进行沟通。

行政部门调查认定，该事件“不属
于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由此动物园认
为自己并无责任，此举也引发争议。

法律部负责人称，消费者“违规”不
等于经营者无责，经营者安全保障责任
必须落实到位。

也有评论分析，行政部门认定该事
件“不属于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只意味
着政府不对动物园进行行政处罚，但并
不表明动物园不存在民事赔偿责任。

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昌
表示，在法律上，具体的责任问题并非
一项行政调查就能证明的，是要交由法
院来审理、认定、裁决。“动物园确实也
做了相关服务措施，尽到一定的安全注
意义务，诸如树立了相关警示等，但关
键在于安全注意义务做得够不够。”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1条规定：“动
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管理
职责的，不承担责任。”邱宝昌认为，动
物侵权是特殊侵权，属于举证责任倒
置，动物园称尽到相关责任义务，就需
自行举证“证清白”。

在邱宝昌看来，对于这种开放式的
猛兽区，动物园要尽到的义务显然需要
满足更高的标准，但实际上动物园并没
有尽到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动物园
是有一定责任的，但让动物园完全赔偿
154万余元并不公平。不过，最终的赔
偿数额还是要交由法院综合认定。”

动物园：将尊重法院判决

律师：动物园有一定责
任，但完全赔偿154万余元
并不公平

■ 焦点

1.原告在诉状中详陈索赔5大理由

2.申请提级管辖是否妥当？


